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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 正 案 文  

壹、被糾正機關：行政院、行政院衛生署。  

貳、案   由：行政院未能順應世界潮流，成立「食品衛

生安全委員會」任務編組，俾作為跨部會

間業務垂直整合、溝通協調之平台；而行

政院衛生署之食品衛生處現有業務經費拮

据，單位預算配置嚴重失衡，較諸國際更

相形見絀，顯見輕忽食品安全業務；又該

處現有人力不足，難以肆應當前業務之需

要，該署卻未適時補足必要員額，亦未綢

繆替代方案；且該署未能積極落實執行「

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無從維護國民

免於「臨食而懼」之基本健康權益等，均

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參、事實與理由： 

由於食品是所有民眾每天都必頇攝取維生以促進健

康之物品，供應安全、充裕、高品質之食品更是實現健

康之前提與保證，亦為國民之基本人權；而任何國內、

外有關食品衛生安全之新聞報導，都可能引發大眾之焦

慮與不安，凸顯食品安全與營養保健影響國民健康至鉅

，因此保障全民食品安全，提升營養保健品質，乃行政

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責無旁貸之使命與重要施政項

目。 

面對全球食品生產、加工、流通、製作方式及消費

者飲食習慣之改變，使得食品安全面臨諸多挑戰，而消

費大眾亦期盼能獲取新穎精確之營養保健訊息新知。衛

生署為因應這些艱鉅挑戰與國人殷切期待事項，勢頇投

注較諸以往更多之人力、經費，才能達成預期目標與效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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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鑑於當前衛生署食品衛生處之預算、人力均有

不足，掌理全國食品衛生安全，恐力有未逮，案經三度

向衛生署調閱相關卷證、辦理三場食品衛生界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並約詢衛生署、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下稱研考會）主管官員，茲已調查竣事，爰將行政院

及衛生署之相關缺失事項臚列如次： 

一、行政院未能順應世界潮流，成立行政院層級之「食品

衛生安全委員會」任務編組，俾作為跨部會間業務垂

直整合、溝通協調之平台，洵有未洽： 

(一)近年來，狂牛症、禽流感、口蹄疫、黑心食品、三

聚氰胺毒奶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頻傳，對消費者的

生命安全構成威脅並引起心理恐慌，更造成全球食

品貿易及經濟的鉅大損失；許多國家紛紛透過立法

、設置專責機構及增列預算、人力等措施，以強化

對食品安全的監督管理。 

１、加拿大於 1997 年成立了專責保障食品供應安全

和品質的食品檢驗局。 

２、日本政府的食品衛生法自 1995 年以來已修正了

十餘次，2003 年更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以等同

於憲法增修的高度來重視食品安全，並隨即設置

了食品安全委員會。 

３、歐盟於 2000 年通過食品安全白皮書，並於 2002

年設置食品安全局，以跨國方式落實規範管制食

品安全，迄今已先後頒布了幾十項與食品安全相

關的法規。 

４、中國於 1995 年頒布施行食品衛生法，在 2008 年

發生「三聚氰胺毒奶事件」後，為整頓體制強化

全程監管、加強對食品添加劑的監管、統一食品

安全標準等制度創新，重新制定食品安全法（自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原食品衛生法同時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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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並規定在「國務院設立食品安全委員會」作

為高層次的議事協調機構，將統一對食品安全監

管工作協調和指導，以消弭各部門間的監管縫隙。 

(二)有關「設立食品衛生安全委員會」具體意涵之探究

，係由行政院研考會於 98 年 2 月 18 日邀請學者專

家、經濟部、行政院衛生署、環保署、農委會、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等相關部會，召開「行政院食品衛

生安全專責機制相關議題座談會」，會議結論略以

： 

１、考量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首重機關內部整合及外

部協調機制，上開政見意涵並非成立一實體機

關，而是於行政院層級成立一跨部會、具協調功

能之任務編組，其成立主要目的為建立食品衛生

安全之預警制度，並成為相關部會溝通協調之平

台。 

２、與會代表確認於行政院層級成立「食品衛生安全

委員會」任務編組，成員包括相關部會、學者專

家及民間團體代表，符合當前實際需要。 

(三)承上，食品衛生安全的控管，涉及從「農場」到「

餐桌」的過程，即是從原料來源、種植、生產、收

穫後處理、加工、製造、流通、運輸、銷售，一直

到吃入口，所涉及之層面相對複雜，其業務亦涉及

行政院農委會及環保署，故於行政院層級成立「食

品衛生安全委員會」任務編組，既可順應世界潮流

之時勢所趨，又可建立食品衛生安全之預警制度，

並成為相關部會溝通協調之平台；惟查行政院迄今

仍未成立該委員會，洵有未洽。 

二、衛生署之食品衛生處現有業務經費拮据，單位預算配

置嚴重失衡，較諸國際更相形見絀，核其輕忽食品安

全業務，殊有未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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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民國（下同）94 至 98 年食品衛生管理之業務費

預算數分別為新台幣（下同）139,814 仟元、123,184

仟元、99,867 仟元、81,495 仟元及 81,503 仟元，

而 該 署 94 至 97 年 業 務 費 預 算 總 數 分 別 為

35,803,721 仟元、37,118,815 仟元、40,496,824

仟元、42,041,371 仟元及 42,039,550 仟元，分別

占 0.39％、0.33％、0.25％、0.19％及 0.19％（附

表一），呈逐年減少之趨勢，也顯示出衛生署各業

務單位之間預算配置嚴重失衡。 

(二)我國食品衛生行政管理經費以衛生署食品衛生處之

食品安全預算及藥物食品檢驗局之食品檢驗預算總

和為主，94 至 97 年總預算分別為 263,209 仟元、

302,962 仟元、277,817 仟元及 248,619 仟元，經折

算 97 年食品衛生行政管理經費總預算，平均每位國

民只分配到 11 元。 

(三)據衛生署統計，我國與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等

先進國家或區域食品衛生行政管理經費之比較，如

附表二所示，我國 97 年食品衛生行政管理經費總預

算，平均每位國民僅有 11 元、日本為 45 元、美國

為 160 元、英國為 158 元、香港為 458 元，足見其

經費編列嚴重不足，相形見絀，予人巧婦難為無米

之炊之嘆，也凸顯國人食品安全堪憂。 

(四)揆諸衛生署 98 年超過 420 億元之業務費總預算，其

中食品衛生管理之業務費預算竟然不到 1 億元（少

於千分之二），更印證了「在衛生署施政優先順序

上：醫療永遠擺第一、藥品其次、傳染病防疫第三

、食品衛生殿後」的刻板印象；惟食品衛生安全攸

關全國每位同胞之日常生活健康，茲事體大，絕不

能因其欠缺「威脅生命與病痛」之急迫性而輕忽怠

慢。核衛生署未能通盤檢討改善其各業務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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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嚴重失衡之現狀，且嚴重忽視食品衛生管理所

需之必要業務費用，殊有未當。 

三、衛生署食品衛生處之現有人力不足，顯難肆應當前業

務之需要，核其未能適時補足必要員額，亦未綢繆替

代方案，均有疏失： 

(一)據統計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預算員額，94 至 98 年度

依序為 27 人、27 人、28 人、28 人及 29 人，編制

員額未見成長，而該署 94 至 98 年總編制數分別為

349 人、344 人、352 人、351 人及 350 人，分別占

7.74％、7.85％、7.95％、8.26％及 8.29％，呈逐

年微幅增加之趨勢。（附表三） 

(二)我國以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預算員額及藥物食品檢驗

局之食品衛生行政管理預算員額為主，94 至 97 年

度依序為 98 人、99 人、99 人及 102 人，亦呈逐年

微幅增加之趨勢，以 97 年我國食品衛生管理人力而

言，每 224,215 人口設 1 人。 

(三)國際食品衛生行政管理人力之比較（附表四）： 

１、有關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等先進國家或區域

食品衛生行政管理人力，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FDA）人力編制約有 1 萬人，農業部食品安全檢

查署（FSIS）人力編制約有 9,500 人；香港食物

環境衛生署下之食物安全中心人力編制約有 552

人；至於日本厚生勞動省醫藥食品局食品安全部

之員額編制計 82 人，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之員

額編制計 314 人；英國食品標準局（FSA）之人力

編制有 738 人。 

２、經以 2008 年各國總人口數除以其食品衛生管理

人力數，折算出其每位食品衛生管理人員平均服

務該國之國民數，顯示： 

(１)我國食品衛生管理人力，每 224,215 人口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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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２)日本食品衛生管理人力，每 318,182 人口設 1

人。 

(３)美國食品衛生管理人力，每 15,385 人口設 1

人。 

(４)英國食品衛生管理人力，每 81,301 人口設 1

人。 

(５)香港食品衛生管理人力，每 12,663 人口設 1

人。 

３、由上述我國與日本、美國、英國、香港之食品衛

生行政管理人力之對照表可知，我國人力配置除

了略優於日本之外（但其每位國民分配預算數為

我國 4 倍），相較於美國人力優於我國 14.6 倍、

英國人力優於我國 2.8 倍、香港人力更優於我國

17.7 倍（附表五），足見我國食品衛生行政管理

人力編制十分短缺，再次呈現出維護國人食品安

全之隱憂。 

(四)按衛生署食品衛生處除了職司食品衛生有關法令之

研擬等 12 項法定職掌項目之例行性業務之外，又有

建立風險評估之食品衛生管理制度、推動國內食品

衛生安全監視計畫、參與食品衛生國際事務輔導業

者自主管理、推動營養標示及國民營養工作及強化

食品營養宣傳機制等新興性業務，亦要隨時應付食

品中毒事件之處理等突發性業務，是以在人力調度

上，常有捉襟見肘之窘境，顯難肆應當前業務之需

要。 

(五)查我國自 91 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

進口食品及國際性業務日益繁重，然而衛生署食品

衛生處成立以來，其編制人力依舊，造成人員業務

負荷量過重，無法維持一定的服務水準，致影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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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的照顧。質言之，衛生署有關食品衛生安全

管理編制員額未配合其業務成長量適時調整，勢難

以有效執行食品衛生安全的把關工作。 

(六)承上，我國當前執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相關人力

嚴重不足係產、官、學界人士一致之共識，解決之

道，端賴衛生署能否先就業務流程進行檢討改造，

以紓解用人需求，並籌謀各項勞務替代方案來分擔

其業務超負荷量。惟查該署並未能適時補足必要員

額，亦未綢繆替代方案，顯有疏失。 

四、衛生署未能積極落實執行「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

，無從維護國民免於「臨食而懼」之基本健康權益，

核有怠失：  

(一)衛生署為配合國際趨勢之發展，引進世界各國在食

品安全與營養保健管理及相關法規之優點，期能將

我國食品安全與營養保健之法規、政策與管理措施

，改造成更全面、完整、積極主動且具有堅實科學

基礎之體制，爰於 97 年會同行政院農委會、環保署

、教育部等相關部會，共同編撰「食品安全與營養

白皮書（2008-2012）」，以做為 2008~2012 年之政

策指導性原則，合先敘明。 

(二)查上開白皮書係彙聚食品衛生界專家學者與行政部

門實務主管菁英們廣泛研討之心血結晶，勾勒出未

來美好之願景、鉅細靡遺地條列具體可行之策略目

標、行動方案，兼顧食品安全與營養各層面，堪稱

食品安全與營養之行政指導綱領。然查 97 年迄今，

該白皮書之行動方案，囿於現有人力、經費短缺等

因素，大多未能付諸實施，徒使白皮書所揭櫫之崇

高理想目標與解決問題之策略，流於聊備一格之文

書作業，令人扼腕！ 

(三)凡人皆必頇因食而生，為生而食，食品安全乃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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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健康人權，是以衛生署未能積極落實執行其精心

規劃之「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以維護國民免

於「臨食而懼」之基本健康權益，並讓民眾吃得安

全、營養又安心，核有怠失。 

綜上所述，行政院未能順應世界潮流，成立「食品衛生

安全委員會」任務編組，俾作為跨部會間業務垂直整合、溝

通協調之平台；而行政院衛生署之食品衛生處現有業務經費

拮据，單位預算配置嚴重失衡，較諸國際更相形見絀，顯見

輕忽食品安全業務；又該處現有人力不足，難以肆應當前業

務之需要，該署卻未適時補足必要員額，亦未綢繆替代方案

；且該署未能積極落實執行「食品安全與營養白皮書」，無

從維護國民免於「臨食而懼」之基本健康權益等情，均涉有

違失，爰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移送行政院暨其所屬

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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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衛生署 94 至 98 年總預算數及食品衛生處業務費預算數  

單位：仟元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衛 生 署 總 預

算數  
36,357,377 37,680,086 41,046,732 42,609,324 42,617,503 

衛 生 署 業 務

費預算數（扣

除人事費）  

35,803,721 37,118,815 40,496,824 42,041,371 42,039,550 

食 品 衛 生 處

業 務 費 預 算

數  

139,814 123,184 99,867 81,495 81,503 

占 衛 生 署 業

務 費 預 算 數

之比率(%) 

0.39 0.33 0.25 0.19 0.19 

 

※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A.  94 年預算數   139,814 仟元  

B.  95 年預算數   123,184 仟元  

C.  96 年預算數    99,867 仟元 

D.  97 年預算數    81,495 仟元  

E.  98 年預算數    81,503 仟元  

年 

度 

別 
單 
位 
及 
項 
目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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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我國與英、美、日、香港之食品安全相關預算統計表 

單位：仟元 

年度  

國別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每位國民分配額

（折合新台幣）* 

我國  (台幣) 263,209 302,962 277,817 248,619 11 

食品安全  102,814 91,584 73,817 65,350  

藥物食品  

檢驗局  

(食品) 

160,395 211,378 204,000 183,269  

日本(日圓) 20,342,000 18,844,000 18,500,000 19,900,000 45 

厚生勞動省

食品安全對

策之推進  

15,700,000 15,700,000 14,900,000 15,500,000  

農林水產省

食品安全  
4,642,000 3,144,000 3,600,000 4,400,000  

美國(美元) 1,363,500 1,393,700 1,410,700 1,531,700 160 

FDA/Foods 435,500 438,700 449,700 466,700  

USDA/FSIS 928,000 955,000 961,000 1,065,000  

英國  (英鎊) 133,558 133,784 142,843 142,535 158 

Food 

Standard 

Agency 

133,558 133,784 142,843 142,535  

香港(港幣) 452,900 544,400 635,600 768,800 458 

食物安全與

公共衛生  
442,000 534,600 620,300 705,400  

漁農及食物

安全  
10,900 9,800 15,300 63,400  

備註：*本欄係以 2008 年該國總預算÷總人口數，其單位為新台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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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衛生署 94 至 98 年人力總編制數、處室別編制數 

單位：人 

 

94 年度  95 年度  96 年度  97 年度  98 年度  

衛生署總編制數  349 344 352 351 350 

署長室（含幕僚）  12 17 18 12 12 

主任秘書室  4 4 4 4 4 

醫事處  54 49 55 58 58 

藥政處  36 36 36 36 36 

企劃處  28 26 27 21 21 

國際合作處  12 12 13 13 13 

護理及健康照護處  28 32 30 30 30 

醫院管理委員會  22 23 22 22 22 

秘書室  38 36 34 36 35 

會計室  22 20 20 20 20 

統計室  12 11 11 11 11 

人事室  19 19 19 18 18 

政風室  9 9 9 9 9 

資訊中心  8 8 9 10 10 

科技發展組  4 4 5 4 4 

衛生教育推動委員會  3 2 2 4 4 

公共關係室  2 2 3 3 3 

全民健康保險小組  1 0 0 4 4 

法規委員會  3 2 3 3 3 

訴願委員會  3 3 3 3 3 

國會聯絡組  2 2 1 1 1 

食品衛生處  27 27 28 29 29 

占衛生署編制數(%) 7.74 7.85 7.95 8.26 8.29 

 

 

 

 

 

年 

度 

別 
人 

力 
編 

列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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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我國與英、美、日、香港之食品安全相關人力員額  

單位：人 

我國與英、美、日、香港之食品衛生行政管理人力          

與平均每人服務國民數對照表 

年度 

 

國別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平均每人服

務國民數＊ 

我國 98 99 99 102 224,215 

衛生署食品衛

生處 
27 27 28 29  

藥物食品 

檢驗局 (食品衛

生) 

71 72 71 73  

日本 -- -- -- 396 318,182 

厚生勞動省食

品安全對策之

推進 

-- -- -- 82  

農林水產省食

品安全 
-- -- -- 314  

美國 -- -- -- 19,500 15,385 

FDA/Foods -- -- -- 10,000  

USDA/FSIS -- -- -- 9,500  

英國 -- -- -- 738 81,301 

Food Standard 

Agency 
-- -- -- 738  

香港 -- -- -- 552 12,663 

食物安全與公

共衛生（食物安

全中心） 

-- -- -- 552  

備註：*本欄係以 2008 年該國總人口數÷總行政管理人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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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2008 年平均國民所得、食品安全預算、人力之國際比較表 

國別、 

區域 

項目 

 

我國 

 

 

日本 

 

美國 

 

英國 

 

香港 

國

民

所

得 

平均國

民所得 

(美元) 

 

18,042 

 

38,341 

 

43,555 

 

45,301 

 

 

31,270 

倍數 1.0 2.1 2.4 2.5 1.7 

 

經 

費 

平均新

台幣元

/每人 

 

11 

 

45 

 

160 

 

158 

 

458 

倍數 1.0 4.1 14.5 14.4 41.6 

 

人 

力 

每人力

之服務

國民數 

 

224,215 

 

318,182 

 

15,385 

 

81,301 

 

12,663 

倍數 1.0 0.7 14.6 2.8 17.7 

 


